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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市 长 宁 区 财 政 局 文 件
长财〔2026〕5号

长宁区财政局关于做好 2026 年度长宁区
部门单位预算信息集中公开的通知

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

按照国家及本市规定，本区所有使用财政性资金的部门、

单位（涉密单位除外）均应向社会公开财政预算信息。由于统

一集中公开时间紧、任务重，建议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收到

通知后及时组织开展信息公开工作。现将 2026 年度预算信息

公开相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公开平台和路径

（一）本区集中公开平台

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的财政预算信息，均应在规定期限

内集中在“上海长宁”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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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算公开栏目：“上海长宁”门户首页--政务公开--政府

资金--财政预决算--部门预决算

绩效专栏：“上海长宁”门户首页--政务公开--政府资金

--财政预决算--区级部门预算绩效

（注意事项：各部门将绩效目标申报表在绩效专栏公开）

（二）本部门、本单位网站上同步公开

有网站的部门（单位）需在网站上首页醒目位置同步联动

公开。

二、公开名称

部门预算：上海市长宁区 XXX2026 年度部门预算（注：部

门名称需与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中名称保持一致）

单位预算：上海市长宁区 XXX2026 年度单位预算【注：行

政单位名称需与“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中名称保持一致，

并在其后+“（本级）”，事业单位名称需与“事业单位法人证书”

中名称保持一致。】

部门绩效：上海市长宁区 XXX2026 年度财政支出绩效目标

（注：部门名称需与部门“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中名称保

持一致）

除公开文件名及标题使用部门（单位）全称外，正文中涉

及单位名称处均以简称表述。

三、公开内容和样张

公开内容包括：

（一）部门（单位）预算公开内容。部门（单位）需公开



— 3 —

一个文件（样张详见附件（一）附件 2）转为 PDF 格式，并在

一个网页链接中公开（政务公开平台数据维护操作流程见附件

3）。

（二）绩效公开内容。各预算单位需公开 2026 年所有财

政支出项目的绩效目标表（涉密信息、敏感信息除外），形成

一个 PDF 附件：“上海市长宁区 XXX2026 年财政支出绩效目标

表”（注：需各预算单位导出，按单位形成一个 PDF 附件，导

出方法详见附件 4）。同时同步公开转移支付项目的绩效目标表

（含 2025 年结转资金），形成一个 PDF 附件：“上海市长宁区

XXX2026 年财政支出绩效目标表（转移支付）”（注：需各预算

单位导出，按部门形成一个 PDF 附件，导出方法详见附件 4，

结转项目按结转金额相应调整绩效目标）。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

预算公开是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健全现代预算制度的重要

内容，是强化预算管理、优化资源配置、硬化预算约束、加强

财会监督的重要举措，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强化外部监督的机

制性安排，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要强化主体责任意识，充分

认识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建立平稳有序的工作机制，确保预算

信息公开落实到位。

（二）把握时间节点

各预算部门应于 2026 年 2 月 2 日前完成预算信息公开（含

所有项目的绩效目标），各预算单位应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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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收到部门批复 20 个自然日内）完成预算信息公开。本

次公开时间紧张，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要进一步强化时间要

求，按时完成工作。

（三）提高信息公开质量

历年预算信息公开中存在公开主体未按时公开、公开内容

与模板要求不一致、绩效未按规定数量公开、表格数据与文字

不匹配、格式错误等问题，各预算部门、预算单位要进一步落

实主体责任，强化审核监管，形成内部复核机制，确保预算信

息公开及时、形式规范、内容准确完整。

特此通知。

附件：1.上海市长宁区 2026 年 XX 部门预算（公开样张）

2.上海市长宁区 2026 年 XX 单位预算（公开样张）

3.政务公开平台数据维护操作手册

4.2026 年单位绩效目标合并导出操作流程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2026 年 1月 26 日

上海市长宁区财政局 2026年1月26日印发


